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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 

無名代禱者 

作者：陳淑愉 

經文：以斯帖記四 16 

 

16「你當去召集書珊所有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

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去晉見王，我若死就死吧！」 

 

以斯帖記記載在波斯帝國亞哈隨魯王時期，猶太孤女以斯帖在堂兄末底改的撫養下長

大，後被選為王后。王的權臣哈曼因末底改不向他下拜而懷恨，設計毀滅全國猶太

人。末底改勸以斯帖挺身而出，她要求「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三日三夜不吃不喝地

為她祈禱，而同時自己和侍女也禱告，後隨即勇敢覲見王，揭露哈曼的陰謀。結果哈

曼被處死，猶太人反得保全，並建立普珥節以記念此拯救。 

 

整個以斯帖記，為人所記得的名字有亞哈隨魯、末底改、哈曼，當然還有以斯帖！不

過在整個以斯帖拯救以色列的過程中，沒有那些無名的猶太代禱者，這事一定不會成

就，但又有人會記得這些代禱者嗎？ 

 

有牧者說上帝不會成就一件事，直至到有足夠數量的人曾為這件事祈禱。這句說話不

是出自聖經，卻有深層意義。在現今時代，每人手中都有一手機，發訊息快速，接收

信息也快速，發訊息的人期待收訊息的反應要快，而收到訊息的人也希望自己回應要

快。在基督徒圈子，當有一些群組成員發出代禱邀請                    ，弟兄姊妹朋友會好自然地發

一個祈禱的手表情符號，但究竟是否真的有代禱呢？當然，即使自己還未有空祈禱，

立即發祈禱的手都會安慰到對方。久而久之，我發現自己收到弟兄姊妹這類型的訊

息，也會馬上發一個祈禱的手，然後大多忘記了祈禱的承諾。所以近這幾年，當收到

弟兄姊妹的同類訊息，我會立即放下手機祈禱，縱使是一兩句的禱文，先祈禱後才發

祈禱的手。弟兄姊妹，當別人需要代禱，我們是否可以先撥一些時間簡短祈禱？縱使

這個舉動很需要自己捨棄面前屬於自己的少許時間及空間，轉而投入在祈禱中，但你

可知道，實際上，你是把這些時間獻給神？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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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 

無名的媽媽 

作者：陳淑愉 

經文：列王紀上十七 8–24；列王紀下 四 8–37 

(選讀：列王紀上十七 17-18；列王紀下 四 27-28;32-37) 

 

列王紀上 第十七章 

17 這事以後，那婦人，就是那家的女主人，她的兒子病了，病得很重，甚至沒有氣

息。18 婦人對以利亞說：「神人哪，我跟你有甚麼關係，你竟到我這裏來，使神記起

我的罪，以致我的兒子死了呢？」 

 

列王紀下 第四章 

27 婦人上了山，到神人那裏，就抱住神人的腳。基哈西前來要推開她，神人說：「由

她吧！因為她心裏愁苦。但耶和華向我隱瞞這事，沒有告訴我。」28 婦人說：「我何

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我豈不是說過，不要欺哄我嗎？」……32 以利沙進了屋子，看

哪，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33 他進去，關上門，只有他們兩個人，他就向耶和

華祈禱。34 他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口對口，眼對眼，手對手。他伏在孩子身上，孩子

的身體就漸漸暖和了。35 然後他下來，在屋裏來回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個噴嚏，眼睛就睜開了。36 以利沙叫基哈西說：「你叫這書念婦人來。」

於是他叫了她來。婦人來到以利沙那裏，以利沙說：「把你兒子抱起來。」37 婦人就

進來，在以利沙腳前俯伏於地，向他下拜，然後抱起她兒子出去了。 

 

撒勒法的寡婦和書念的婦人，在聖經裏似乎只是短短出現的「配角」，卻成了上帝計劃

裏極重要的「信心榜樣」。撒勒法的寡婦極度貧窮，手中僅剩一點油和一把麵，照理說

應該先餵養自己和兒子，但她選擇把最後的餅獻給以利亞。這是捨己的信心，願意把

自己最迫切的需要交給神。書念婦人雖然富足，卻也展現出捨己，她把家庭的空間與

資源獻出來，甚至在失去兒子時，仍堅持抓住神的應許，不放棄尋求神的幫助。兩位

母親，一貧一富，一外邦一以色列，一位幫助先知以利亞，而另一位則接待以利亞的

繼任人以利沙，她們都在「捨己」中與神的計劃連結，經歷了兒子的復活與神的恩

典。無名的媽媽因為捨己，反而成為神手中推動救恩歷史的器皿，讓神的計劃一步步

成就。 

 

我年輕時曾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撰稿員。記得有一次，與同事在餐廳與客戶見面後，

一起共進午餐。席間，大老闆知道我是基督徒，便主動談起「十一奉獻」的話題。當

時他們並不是要挑戰我的信仰，只是對基督教信仰發出疑問的討論，他們到最後得出

了結論：越貧窮的人往往越慷慨，越富有的人反而越吝嗇。 

 

為甚麼會這樣呢？他們解釋說：若一個窮人的收入只有十元，十一奉獻就是一元；但

若一個富人的收入是一百萬元，那麼十一奉獻就是十萬元。一般人一聽要奉獻十萬

元，就會覺得數字龐大得難以想像。於是他們認為，窮人更容易表現出慷慨，就像撒

勒法的寡婦所說：「……我們吃了，死就死吧！」橫豎從未曾擁有，如何談得上失去的

不捨得？反觀富人，雖然十萬元對他們來說也許只是九牛一毛，但要真正拿出這筆錢

時，卻往往顧慮重重、猶豫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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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基督徒，我們都可能會對窮人多一點憐憫，當聽到窮人願意捨己，以信心奉獻自

己的僅有，會特別感動。傳統觀念中，對於一些出身富有的人，我們往往會覺得他們

的付出，特別在金錢方面，是應該的，沒有甚麼可誇。但是我們試想想，如果自己出

生於一個富有的家庭，要做十一奉獻是否很困難？或者很容易？如自己來自貧窮家

庭，要做十一奉獻又是否真的很容易？或者很困難？事實上，如果不順服的，無論是

富有或貧窮，要拿出任何數量的奉獻都同樣困難。 

 

撒勒法寡婦和書念婦人雖然出身大不同，所面對的挑戰都是失去兒子的痛，而不是財

富的得失。撒勒法寡婦對以利亞說：「神人哪，我跟你有甚麼關係，你竟到我這裏來，

使神記起我的罪，以致我的兒子死了呢？」(王上十七 17–18) 另外，書念婦人來到以

利沙面前，抱住他的腳……婦人說：「我何嘗向我主求過兒子呢？我豈不是說過，不要

欺哄我嗎？」（王下四 27–28）這兩段經文讓我們知道，她們的生命都有相同的挑

戰，不在乎富有或不富有。 

 

撒勒法寡婦和書念婦人捨己獻上之前，沒有人告知，當她們接待以利亞和以利沙後，

兩位先知分別將來會救她們的兒子一命，但她們仍在當下憑信做應該做的事，神就賜

下大福。無名的媽媽告訴我們，要捨己對每一個人都好難，但神的大恩會幫助我們一

步一步學習。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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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 

無名的病人 

作者：陳淑愉 

經文：列王紀下七 

(選讀：列王紀下七 3-13) 

 

3 在城門口有四個長痲瘋的人，他們彼此說：「我們為何坐在這裏等死呢？4 我們若說

要進城去，城裏有饑荒，我們必死在那裏。若我們在這裏坐著不動，也必死。現在，

來吧，我們去向亞蘭人的軍隊投降。若他們饒我們的命，我們就活著；若殺我們，我

們就死吧！」5 黃昏的時候，他們起來往亞蘭人的軍營去；到了營邊，看哪，沒有一

人在那裏。6 因為主使亞蘭人的軍隊聽見戰車戰馬的聲音，大軍的聲音，他們就彼此

說：「看哪，這必是以色列王雇用赫人諸王和埃及諸王來攻擊我們。」7 所以，在黃昏

的時候他們起來逃跑，撇下帳棚、馬、驢，把軍營留在原處，只顧逃命。8 那些長痲

瘋的人到了營邊，進了一座帳棚，吃了喝了，從當中拿走金銀和衣服，收藏起來。他

們又回來，進了另一座帳棚，從當中拿走財物去收藏。9 那時，他們彼此說：「我們所

做的不對了！這一天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們竟不作聲！若等到天亮，我們就有罪

了。現在，來，我們去向王室報信吧！」10 他們就去叫守城門的人，告訴他們說：

「我們到了亞蘭人的軍營，看哪，沒有一人在那裏，也無人聲，只有拴著的馬和驢，

帳棚都留在原處。」11 守城門的人就呼叫，他們向城內的王室報信。12 王夜間起來，

對臣僕說：「我告訴你們亞蘭人向我們做的事。他們知道我們飢餓，所以離營，埋伏在

田野，說：『以色列人出城的時候，我們活捉他們，我們就可以進到城裏去。』」13 王

的一個臣僕回答說：「不如叫人從城裏剩下的馬中取五匹，看哪，這些馬像以色列大眾

一樣，快要滅亡了；我們派人去窺探吧！」 

 

撒瑪利亞城被亞蘭人圍困，城內人人絕望。四個痲瘋病人因被強制隔離，要住在城門

外，自身處境孤苦，也非常無助，於是冒險走向亞蘭營地，結果發現敵軍已逃。他們

起初自顧自吃喝、收藏財物，但很快醒覺說：「這一天是有好消息的日子，我們竟不作

聲！若等到天亮，我們就有罪了。」於是決定回城報信，目的是拯救全城百姓。四個

痲瘋病人是被社會排斥的邊緣人，今日正是翻身並報仇的日子，其實大可以自私地享

受這一切的好處，不用理會曾經排斥拒絕他們的城中人，但他們卻展現了捨己的精

神，沒有只顧自己存活，而甘願成為帶來盼望與解救的信使。這正與上帝的計劃互相

呼應：神揀選最卑微的人，完成祂的奇妙拯救。 

 

好可惜，當城中的王聽到消息卻不信，王下七 1–2 告訴我們其實王一早對以利沙的語

言缺乏信心，所以應該說王連最有公信力的神人也不信任，更何況是四個「無名的病

人」？ 

 

試從「四個無名的病人」角度去想，他們患病後被自己人排斥，後來向自己人報好消

息，再次被排斥，可以說是被同一班人二次傷害，是甚麼令他們「願意」被二次傷

害？除了因為他們被神提醒外，還有他們不計較別人對自己的不公平及不好，把自己

的利益放在次位，寕可捨己，也要告訴別人這消息。當被拒絕的時候，他們的感受是

怎樣？經文沒有提供資料，我們可以想像有兩方面的感受，可能會因此自怨自艾，早

知道就不告訴他們這消息；又或者是覺得回應了上帝的指示就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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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着別人的緣故而捨己，但別人未必接納我們捨己的好意，可以如何？要照顧自

己感受重要不重要？當然重要！我們不能漠視自己的感受，不理別人是否明白自己的

犧牲。希望別人接納自己對他的好意，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多次被傷害時，會有很

多負面情緒出現：是否因為自己不夠好？或不夠班（不夠資格）？這些情緒往往蓋過

了自己原先從神所領受的。求主賜恩給我們處理情緒，以免這情緒阻礙了我們順服上

帝，這反而是要好好學習的一課。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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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 

無名的幫助者 

作者：陳淑愉 

經文：馬太福音九 1–8、馬可福音二 3–4、路加福音五 17–26 

(選讀：馬可福音二 1–12) 

 

1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說他在屋裏，2 於是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

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由四個人抬來

的；4 因為人多，無法抬到耶穌跟前，就把他所在那房子的屋頂拆了，既拆通了，就

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去。5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子，你的罪

赦了。」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7「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褻

瀆的話了。除了神一位之外，誰能赦罪呢？」8 耶穌心中立刻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

論，就說：「你們心裏為甚麼這樣議論呢？9 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

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樣容易呢？10 但要讓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

柄。」就對癱子說：11「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12 那人就起來，

立刻拿著褥子，當著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都驚奇，歸榮耀給神，說：「我們從來

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有一個癱子被朋友們抬來見耶穌，因為人群擁擠，他們就把他從屋頂縋下，放到耶穌

面前。耶穌看見他們的信心，先宣告：「你的罪赦了。」文士心中議論，認為這是僭

妄，因為唯有上帝能赦罪。耶穌為了顯明自己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吩咐癱子起來

行走。癱子立刻得醫治，當眾人面前起來回家。眾人見後都驚奇，讚美上帝，承認他

們見到了從未有過的事。 

 

同一件事，三位福音書的作者描述的重點也有不同。馬太最簡潔，沒有提及朋友們為

幫癱子接近耶穌而拆屋頂，而馬可描述這方面最仔細，更強調有「四個」無名的朋友

抬癱子，好可能是每人緊握着褥子的四個角，然後一齊提起，搬到屋頂上把褥子縋

下，來到耶穌面前。耶穌見「四個」無名朋友的信心就赦免了癱子的罪。我們會問為

何要四人的信心令一個人得救？這四個人總有一點儍勁。 

 

當一個人軟弱無力，別人的信心可以成為他的幫助，以致他人得救恩。例如見到昏迷

臨近死亡的親戚朋友，作為基督徒的也會邀請教會傳道牧者來向朋友談道，希望這人

能夠在死亡之前決志歸向耶穌。要一個昏迷的人信耶穌難度極高，但為何牧者仍會應

邀，不是因為牧者們有如耶穌的能力，可能是你和牧者都有一股儍勁，事就這樣成

了。 

 

最後耶穌叫癱瘓病人起來，然後拿着褥子行走，癱子如果沒有信心，他不會/能行動。

醫好癱瘓病人的事件目的是彰顯耶穌基督有神的能力，而當中過程如果沒有這四名無

名的幫助者，事情也不會這樣成了。 

 

我讀中學的時期，學校在中四未選科之前，每年都不會原班升級。在中二的學年，我

們一班同學感情很好，希望能夠原班升中三，於是透過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表達，但訴

求也未能獲得通過。最後我們在學期終的水運會完結之後，一班同學在停車場攔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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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聲淚俱下的向他們要求原班升上中三，終於我們的聲音被聽到，如願以償。過了

很多年和老師重聚，回顧這一件事，老師們均表達是被我們的傻氣所感動而答應我

們，不過這次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無論在日常生活或屬靈生命成長上，一些傻

氣的堅持是重要，不過最寶貴是有一班同行者一同堅持，不分你我，不求出名，只求

互相提醒，以保證那是有智慧的儍氣堅持，或許這就是無名的堅持的真締。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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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 

無名的奉獻者 

作者：陳淑愉 

經文：約翰福音六 9 

 

9「這裏有一個孩子，帶著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但是分給這麼多人還算甚麼呢？」 

 

在約翰福音第六章記載，耶穌看見有五千人跟隨，便問腓力如何餵飽眾人，腓力以人

的眼光認為買很多餅也不夠，而安得烈則提到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雖

然看似微小，卻被耶穌拿來祝謝並分給眾人，使眾人都吃飽，剩下的零碎還裝滿十二

個籃子；眾人看見這神蹟，就認出耶穌是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都有記載耶穌使五千人吃飽的事情，只有

約翰福音清楚提及五個餅和兩條魚是由一位無名的孩童所奉獻出來，而其他的福音書

只敘述食物是「門徒拿出來」，這位門徒是誰？從約翰福音我們得知是西門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但在其他三卷福音書並沒有提到這門徒的名字，也沒有提及孩童。縱使約翰

福音有提到有一個孩童，但作者也只把焦點放在門徒安德烈，他告訴耶穌有一個孩童

提供食物。或許門徒及福音書作者都小看孩子，但這個無名的小孩，在五個餅二魚神

蹟中擔任了很重要的位置。 

 

五餅二魚的神蹟不只是滿足當下的飢餓，更是為了啟示耶穌自己就是「生命的糧」（約

六 22–70），能真正滿足人心靈最深的需要。 在這裏，一個無名的孩童樂意把自己僅

有的五餅二魚交在主手中，成為耶穌賜福眾人的管道。這提醒我們：即使是微小、不

起眼的擺上，只要全然獻給耶穌，就能被祂使用，成就超乎想像的豐盛。 

 

四年前，我在蘇格蘭參加一間本地蘇格蘭人浸信教會，認識了一位當時已超過 80 歲的

老弟兄 David。一天，他把一疊很舊的信交給我，然後告知大約 70 幾年前，當時葉錫

恩還是英國差會派去中國的宣教士，葉錫恩和她的英籍丈夫原於 1948 於中國江西省宣

教，1949 年後因政局問題和丈夫移到香港，於 1954 年在九龍啟德新村開始慕光英文中

學，設立帳篷校舍（即現在的慕光英文書院）。在 1955 年，葉錫恩教導學生透過寫英

文信去學習英文，她呼籲在蘇格蘭的支持教會的弟兄姊妹幫手回信，與香港的學生做

筆友。這位弟兄 David 回應葉錫恩，就開始同這些同學書信來往，更與葉錫恩多次通

訊，那時的 David 也只不過是 11 歲！當我讀到這些信時好興奮，得知有學生告訴

David 在香港的生活，如何信主，上堂的困難等等。另一方面 David 也同葉錫恩通訊，

David 問有甚麼可以寄給她，葉錫恩只說學生需要一個用皮造的足球，因為當時香港製

造的不耐用，踢一陣子就已經泡湯了，不知道是否「西瓜波」，總之不耐用。我把這事

的各部份化成不同的講道例子，有機會就在不同場合分享。每次講道之後，弟兄姊妹

均向我表達被 11 歲時的 David 所感動，甚至有人一邊分享一邊激動流淚。當有人討論

到香港的慕光英文中學，可能有人會記得葉錫恩，或她的第二任丈夫杜學𣁽，但應該

沒有人知道有一個 David 的存在。1955 年的 David，是一個住在蘇格蘭的平凡少年人，

11 歲的他把自己僅有的「英語能力」奉獻出來，幫助香港的學生學習英語，並以少少

的儲蓄奉獻給香港學生買皮球及文具，那種無名的捨己精神，極之震撼，令人久久不

能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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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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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 

無名的愛 

作者：陳淑愉 

經文：馬可福音十四 3–9 

 

3 耶穌在伯大尼痲瘋病人西門家裏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純哪噠

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4 有幾個人心中很不高興，說：「何必這樣

浪費香膏呢？5 這香膏可以賣三百多個銀幣賙濟窮人。」他們就對那女人生氣。6 耶穌

說：「由她吧！為甚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7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

在一起，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但是你們不常有我。8 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

的；她是為了我的安葬，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9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

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都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來記念她。」 

 

有位無名的女人將自己最寶貴的香膏毫無保留地澆在耶穌身上，對她而言，耶穌配得

她一切的奉獻，即使這一玉瓶真哪噠香膏價值連城，她仍甘心打破獻上，因為愛不計

代價。她的行動不求人的理解或稱讚，甚至面對旁人批評「浪費」，她依然專注於耶

穌，用最真誠的方式彰顯內心的敬愛。這種愛是超越計算、單純獻上的愛，也正是主

所悅納的愛。無名的女人是「捨得」獻上最好給耶穌，而耶穌也很樂意接受這「無名

的真愛」。 

 

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打破玉瓶，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約翰福音記

載門徒之一的猶大批評說，這香膏為何不賣三百銀錢，分給窮人呢？馬可福音就提到

有幾個人都「唔順氣」（不服氣），其實是「唔捨得」（捨不得）。耶穌當然知道他們說

這話的真正意思，但祂卻回應：「……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要向他們行善，隨

時都可以；但是你們不常有我……」或許耶穌想慢慢教導，給門徒有改變的機會。我

們是否「捨得」如這無名的女人，把自己最好的獻給耶穌？ 

 

我在蘇格蘭大學讀書時認識一位同學，他的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美國人，在紐約出

生。他 18 歲時蒙召將來回日本宣教，他讀神學時成績很好，亦精通原文。我和他共用

同一個辦公室做研究寫論文，每天都有很多同學過來諮詢他聖經的原文，情況如同病

人排隊向醫生求診般。畢業後他也只不過是廿幾歲，就立即去了日本東京教神學及宣

教。當他蒙召的時候，有很多人也看到他有過人的能力與天份，不斷勸他憑己力也可

以做其他的工作，以賺取更多金錢和地位。他確實知道自己有很高的天份，但他「捨

得」給耶穌。他的生活簡樸，但每封代禱信中的內容都是愛和樂，或許這就是「捨

得」的結果。我們上一次「捨不得」獻給耶穌的是甚麼？是何時？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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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 

無名的見證人 

作者：陳淑愉 

經文：馬可福音十五 39 

 

39 對面站著的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說：「這人真是神的兒子！」 

 

馬可福音一開始就表明耶穌是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而這個

重要的信息是由羅馬人百夫長，一個外邦人，在十字架下見耶穌如何犧牲自己而公開

的宣告。這件事在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都有記載。 

 

無名的百夫長在馬可福音的角色特別需要留意，因為整卷福音書的主旨：「耶穌是神的

兒子」，就從百夫長口中而出！或許我們一同與百夫長經歷一下當時的震撼情況及他說

這話可導致的後果。 

 

這句話背後有幾個可能的原因和解讀。首先，百夫長親眼看見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

方式，並不似常人因極度痛苦而逐漸衰弱，而是大聲呼喊，彷彿主動交託生命，這非

比尋常的狀態使他深受震動。其次，伴隨耶穌死去的大自然異象包括天色昏暗、聖殿

幔子裂開、甚至地震，都顯示出這是一件帶有神聖意義的事件。 

 

此外，百夫長公開宣認耶穌是神的兒子，其實帶著極大的風險。首先，在羅馬帝國，

凱撒常被尊稱為「神之子」或「主」，若將這樣的稱號歸給耶穌，便有顛覆政權之嫌，

甚至被視為叛國。其次，身為百夫長，他的職責是效忠羅馬，確保刑罰順利執行，卻

在公開場合表明耶穌的特殊身分，可能會被上級認為是不服從命令。再者，耶穌被猶

太領袖棄絕並由羅馬處死，百夫長若表達認同耶穌，極可能引來同僚與社群的排斥與

懷疑。最後，這樣的言語不但危及他的軍職與名譽，更可能威脅到性命。因此，這句

話並非隨意的驚歎，而是一個勇敢且充滿危險性的信仰告白。 

 

百夫長的宣告，在屬靈上是捨己，是捨命。 

 

我讀神學的時候，宣教團契為著要令同學感受和知道自己被逼迫時的反應，決定在一

次祈禱會中，假裝叫同學為某事祈禱，然後某幾個宣教團契職員在沒有預告之下，裝

扮成迫害基督徒的恐怖分子，荷假槍無實彈地指住同學，宣稱如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基

督徒就不用死，一些同學堅持自己是基督徒，就被五花大綁。我當年因為自己的宿舍

窗門對着祈禱會禮堂，目睹宣教團契在祈禱會之前「預演」，所以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可以冷靜地（食花生）觀察同學的反應。看到雖然有同學明知是假的，也落力大聲說

自己是基督徒，有些同學在被迫宣告自己不是基督徒的時候就落淚。那次的經驗很特

別！要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有時確實需要一點勇氣。我反思，無名的百夫長在福音書

中宣告耶穌是神的兒子，是自然的流露，因為他看見大自然的變化與耶穌的捨身，極

其震撼，就大聲宣告，相信也來不及思考這句話是否會招來麻煩甚至殺身之禍。或許

我們在必要的情況下，為神，就自然地讓自己說出應該要說的話吧！ 

 

(靈修文章已獲｢爾道自建｣授權使用) 


